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一、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作为上市公司审计机构的相关业

务能力，在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过程中，严格遵守独立、客观、公正的职业准则，

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真实。我们同意继续聘用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为本公司 2022年度审计机构（包括内部控制审计）。 

 

二、关于与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署《相互融资担保协议》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拟与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华联集团”）签署《相互融资担保协议》（“《互保协议》”）。公司为华

联集团或其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保余额总计不超

过九亿元人民币；作为前述担保的条件，华联集团同意在《互保协议》的一年有

效期内，如公司或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无论是短期授

信还是中长期授信），华联集团将提供相应的担保，但所担保的授信余额总计不

超过九亿元人民币。 

由于华联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已经向本人提交了相关资料，本人对该等资料进行了审阅。 

本人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和《北

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中的有关规定，同意将该事项

提交董事会审议。 

 

三、关于向华联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授信额度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包括公司控股子公司）拟向华

联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 5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 



  

由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华联集团同时为华联财务公司的控股股东，本公司同

时为华联财务公司的股东，持有华联财务公司 33%的股权，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公司已经向本人提交了相关资料，本人对该等资料进行了审阅。 

本人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和《北

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中的有关规定，同意将该事项

提交董事会审议。 

 

四、关于预计与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拟与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华联股份”）签署《关于物业租赁事

项的框架协议》，公司向华联股份（含各自子公司）承租商业物业用于开设新店

及日常经营。同时，华联股份向公司承租商业物业，作为办公和经营场所。预计

双方全部关联租赁合同 2022年度租金、运营管理费及/或设备使用费的总额不超

过 5,3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向华联股份承租商业物业的金额不超过 4,700

万元人民币，华联股份向公司承租商业物业的金额不超过 600万元。 

由于公司与华联股份同受华联集团控制，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已经向本人提交了相关资料，本人对该等资料进行了审阅。 

本人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和《北

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中的有关规定，同意将该事项

提交董事会审议。 

 

五、关于预计与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1、关于房屋租赁 

公司拟与华联集团（含各自子公司）签署《关于物业租赁事项的框架协议》，

公司向华联集团承租商业物业用于办公和经营，同时华联集团向公司承租商业物

业用于办公和经营。协议有效期三年。预计双方全部关联租赁年度总额不超过

7,000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向华联集团承租商业物业的金额不超过 5,500万元

人民币，华联集团向公司承租商业物业的金额不超过 1,500万元。 



  

2、关于商业预付卡结算 

公司拟与华联集团控股子公司北京华联鑫创益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

创益公司”）签署《预付卡结算协议》，鑫创益公司发行销售的预付卡可由购卡

人在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企业开设的综合超市门店内进行消费、使用。预付卡按

月结算。鑫创益公司每月初将上月所有到本公司消费的预付卡交易金额与本公司

结算。鑫创益公司参考银行卡刷卡手续费标准向本公司收取刷卡手续费。协议有

效期三年。该项交易金额无法预计。 

由于华联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已经向本人提交了相关资料，本人对该等资料进行了审阅。 

本人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和《北

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中的有关规定，同意将该事项

提交董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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